
科學園區保稅業務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於七十四年十月二十

三日訂定發布，迭經十二次修正，於一百零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最後一次

修正。為提升行政服務效能，推動科學園區之保稅業務，爰檢討實務作

業現況，並參採財政部關務署與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修

正建議，擬具本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為簡化作業程序，將園區事業製造新產品應事前送海關備查之製造

程序說明書，修正為事後查核文件。 (修正條文第七條)

二、為擴大推動無紙化通關，新增園區事業相關人員申請攜帶保稅貨品

出口、保稅貨品檢驗、組裝測試申請運回等案件，得採電子傳輸方

式申辦。(修正條文第二十七條、第四十一條)

三、因應貿易型態多樣化，園區事業與課稅區之間保稅貨品移運除內銷

外，尚包含其他非交易行為，爰增列其報關程序及相關管理程序之

規定。 (修正條文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二條)

四、經檢討實務作業，園區事業保稅貨品報廢案件尚無須由管理局為專

案核准之特殊情形，爰刪除事前核准規定，以達法規鬆綁目的；並

就副產品、次品、有無利用價值等用語為明確定義，以利海關實務

管理。(修正條文第三十三條、第三十四條)

五、為簡政便民及提升園區廠商競爭力，放寬園區廠商委託保稅區廠商

加工案件、受託加工案件須向管理局申請核准之規定；就運往區外

委託代為修理、檢驗或組裝測試案件，放寬得免繳保證金情形及刪

除機器設備應另向管理局申請核准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三十七條、

第三十九條至第四十一條)

六、為促進園區事業競爭力，增訂園區事業得以保稅方式辦理相關產品

之修理及所衍生之檢驗、測試或維護業務。(新增章名第六章之一、

修正條文第四十二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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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條 園區事業應於製造

新產品之翌日起一個月

內，產品未出區前，造具

各種產品單位用料清表，

送海關備查。未送海關備

查，而產品已先行出區

者，不予除帳。 
   前項期限，因產品特

性或實務作業特殊需求，

得經海關專案核准延長

之。 

   第一項產品單位用料

清表有申報不實之虞者，

海關得予以查核並要求提

出製造程序說明書等相關

文件。 

第七條 園區事業應於製造

新產品之翌日起一個月

內，產品未出區前，造具

各種「產品單位用料清

表」並檢附製造程序說明

書，送海關備查。未送海

關備查而產品已先行出區

者，不予除帳。 
   前項期限，因產品特

性或實務作業特殊需求，

得經海關專案核准延長

之。 

   第一項「產品單位用

料清表」有申報不實之虞

者，海關得予以查核。 

一、為簡化作業程序，刪除

現行條文第一項有關園

區事業製造新產品應檢

附製造程序說明書送海

關備查之規定，並酌作

標點符號調整，以資明

確。 
二、配合第一項修正，海關

為管理保稅貨品，仍需

保留必要查核機制，爰

於第三項增列海關得要

求提出製造程序說明書

等相關文件。 

第十條 園區事業應每年盤

存一次，每二年會同會計

師盤存一次。但經海關認

證為安全認證優質企業或

保稅帳冊製作完善，保稅

貨品管理健全之園區事

業，得於會同會計師盤存

之年度盤存日或盤存期限

屆滿日一個月前，向海關

申請免會同會計師盤存。 
   盤存日期距上年度盤

存日期最短不得少於十個

月，最長不得超過十四個

月；有特殊情形、事先報

經海關核准者，得酌予提

前或延長之；海關及管理

局認有必要時，得隨時予

以盤存。 

   前項盤存，其未經抽

查之項目事後發現錯誤或

漏列且未移往課稅區前，

機器設備應於盤存後一個

第十條 園區事業應每年盤

存一次，每二年會同會計

師盤存一次。但經海關認

證為安全認證優質企業或

保稅帳冊製作完善，保稅

貨品管理健全之園區事

業，得於會同會計師盤存

之年度盤存日或盤存期限

屆滿日一個月前，向海關

申請免會同會計師盤存。 
   盤存日期距上年度盤

存日期最短不得少於十個

月，最長不得超過十四個

月；有特殊情形、事先報

經海關核准者，得酌予提

前或延長之；海關及管理

局認有必要時，得隨時予

以盤存。 

   前項盤存，其未經抽

查之項目事後發現錯誤且

未移往課稅區前，機器設

備應於盤存後一個月內向

一、園區事業於年度盤存

時，除有未經抽查之項

目事後發現錯誤外，亦

有未經抽查之項目，因

盤存清冊漏列而事後發

現之情形，爰於第三項

增列於盤存清冊漏列之

情形亦得於期限內申請

複查，以資周延。 

二、其餘項次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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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內向海關申請複查；其

餘貨品應於盤存後二週內

向海關申請複查，屆期不

予受理。 
   園區事業應於盤存後

三個月內根據盤存清冊編

製保稅貨品盤存統計表及

結算報告表，連同在製

品、半製品、成品盤存數

折合原料分析表及內外銷

成品折合原料分析表，送

請海關審核。但有特殊原

因，經申請海關核准者，

得延長一個月，並以一次

為限。 
   園區事業以研究發展

為主要業務且保稅貨品僅

有機器、設備者，免會同

會計師盤存。 

   依第一項會同盤存之

會計師，以依會計師代理

所得稅事務辦法規定核准

登記為稅務代理人有案之

會計師為限。 

   具自行點驗進出區及

按月彙報資格之園區事

業，於年度盤存，其由會

計師辦理及簽證者，得免

會同海關辦理。由會計師

簽證之年度結算報告表，

海關得免審核。 

海關申請複查；其餘貨品

應於盤存後二週內向海關

申請複查，屆期不予受

理。 

   園區事業應於盤存後

三個月內根據盤存清冊編

製保稅貨品盤存統計表及

結算報告表，連同在製

品、半製品、成品盤存數

折合原料分析表及內外銷

成品折合原料分析表，送

請海關審核。但有特殊原

因，經申請海關核准者，

得延長一個月，並以一次

為限。 
   園區事業以研究發展

為主要業務且保稅貨品僅

有機器、設備者，免會同

會計師盤存。 

   依第一項會同盤存之

會計師，以依會計師代理

所得稅事務辦法規定核准

登記為稅務代理人有案之

會計師為限。 

   具自行點驗進出區及

按月彙報資格之園區事

業，於年度盤存，其由會

計師辦理及簽證者，得免

會同海關辦理。由會計師

簽證之年度結算報告表，

海關得免審核。 

第二十五條 園區事業以保

稅貨品售予同區內或其他

園區之園區事業，買賣雙

方應聯名繕具報單，檢附

報關必備文件，向賣方海

關辦理通關手續。 
   前項園區事業售予同

區內園區事業，於交易後

次月十五日前，向海關辦

理通關手續，並得採按月

彙報及自行點驗進出區；

售予其他園區之園區事

第二十五條 園區事業以保

稅貨品售予同區內園區事

業，買賣雙方應聯名繕具

報單，檢附報關必備文

件，於交易後次月十五日

前，向海關辦理通關手

續，並得採按月彙報方式

辦理。 

 

 

為就銷售保稅貨品予其他園

區事業之情形併同規範，將

現行條文第二十六條第一項

所定售予其他園區之園區事

業情形移列本條，於第一項

規定通關作業手續，第二項

規定得採自行點驗進出區及

按月彙報方式辦理，並酌為

文字調整。又因售予其他園

區之園區事業，買賣雙方可

能分屬不同關區，於第一項

增列向賣方海關辦理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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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得依第五條及第六條

規定辦理自行點驗進出區

及按月彙報。 

語，以利遵循。 

第二十六條 園區事業以非

交易行為方式，將保稅貨

品交付其設於其他園區之

分廠、同區內或其他園區

之園區事業者，視同出口

及進口，應由買賣雙方聯

名繕具報單，檢附報關必

備文件，向賣方海關辦理

通關手續，並得依第五條

及第六條規定辦理自行點

驗進出區及按月彙報。 

 

第二十六條 園區事業以保

稅貨品售予其他園區之園

區事業，買賣雙方應聯名

繕具報單，檢附報關必備

文件，向賣方海關辦理通

關手續。具自行點驗進出

區及按月彙報資格之園區

事業，得於交易後次月十

五日前，向海關辦理按月

彙報。 
   園區事業以非交易行

為方式，將保稅貨品交付

同園區或其他園區之園區

事業者，視同出口及進

口，應由買賣雙方聯名繕

具報單，檢附報關必備文

件，向海關辦理通關手

續。 
   園區事業以非交易行

為方式，將保稅貨品交付

其設於其他園區之分廠

者，依前項規定辦理，並

得依第五條及第六條規定

辦理自行點驗出區及按月

彙報。 

一、現行條文第一項移列至

前條，理由同前條修正

理由說明一。 

二、配合實務需求，便捷通

關程序，就現行條文第

二項作業增訂得依第五

條及第六條規定辦理自

行點驗進出區及按月彙

報；又現行條文第二

項、第三項均就園區事

業以非交易行為方式交

付保稅貨品予以規範，

並均得採自行點驗進出

區及按月彙報方式辦

理，爰將該二項併予規

範，並配合前條用語將

「同園區」改為「同區

內」；另修訂需向賣方

海關辦理通關手續，修

正理由同前條修正理由

說明。 

 

 

第二十七條 園區事業以其

產品作為樣品或贈品，售

予或贈送國內外廠商及參

觀之客戶，其非屬貿易主

管機關公告限制輸出入貨

品項目，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售予或贈與課稅區廠

商者，應繕具報單，

向海關辦理通關手

續。 

二、寄送國外廠商者，應

繕具報單依一般貨品

出口之規定，向海關

辦理通關手續。 

第二十七條 園區事業以其

產品作為樣品或贈品，售

予或贈送國內外廠商及參

觀之客戶，其非屬貿易主

管機關公告限制輸出入貨

品項目，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售予或贈與課稅區廠

商者，應繕具報單，

向海關辦理通關手

續。 

二、寄送國外廠商者，應

繕具報單依一般貨品

出口之規定，向海關

辦理通關手續。 

一、為擴大推動無紙化通

關，簡化通關作業手

續，於第五項增訂人員

攜帶產品出口之案件，

得透過電子傳輸方式申

報。 
二、其餘項次未修正。 

行政院公報 第 025 卷 第 210 期  20191107  教育科技文化篇 

 

  



 

三、交與到廠參觀之國外

客戶、由廠方人員或

快遞業者攜帶出口、

民間團體出國餽贈外

賓之禮品且價值未逾

貿易主管機關依貨品

輸出、入管理辦法所

訂限額者，應填具園

區事業保稅貨品攜帶

出口申請書，由海關

或具有按月彙報資格

園區事業保稅業務人

員核明加封交國外客

戶、廠方人員、快遞

業者或民間團體具領

出區，於出區後一個

月內憑出口地海關出

口證明銷案。由園區

事業保稅業務人員核

放之園區事業保稅貨

品攜帶出口申請書案

件應於出區後三日

內，向海關備案。 
四、政府機關派員出國、

或接待來訪外賓向園

區事業購買禮品贈送

外國人士者，應憑院

屬一級機關證明及收

據銷案。 

   前項第三款、第四款

貨品未能銷案，亦未運回

廠內者，應於銷案期限屆

滿後十日內，繕具報單按

出廠型態補稅。 

   園區事業以其原料、

零組件、儀器設備交與到

廠之國外客戶、廠方人員

或快遞業者出口至國外測

試、維修，非屬貿易主管

機關公告限制輸出入貨品

項目，且價值未逾貿易主

管機關依貨品輸出、入管

理辦法所訂限額者，準用

三、交與到廠參觀之國外

客戶、由廠方人員或

快遞業者攜帶出口、

民間團體出國餽贈外

賓之禮品且價值未逾

貿易主管機關依貨品

輸出、入管理辦法所

訂限額者，應填具園

區事業保稅貨品攜帶

出口申請書，由海關

或具有按月彙報資格

園區事業保稅業務人

員核明加封交國外客

戶、廠方人員、快遞

業者或民間團體具領

出區，於出區後一個

月內憑出口地海關出

口證明銷案。由園區

事業保稅業務人員核

放之園區事業保稅貨

品攜帶出口申請書案

件應於出區後三日

內，向海關備案。 
四、政府機關派員出國、

或接待來訪外賓向園

區事業購買禮品贈送

外國人士者，應憑院

屬一級機關證明及收

據銷案。 

   前項第三款、第四款

貨品未能銷案，亦未運回

廠內者，應於銷案期限屆

滿後十日內，繕具報單按

出廠型態補稅。 

   園區事業以其原料、

零組件、儀器設備交與到

廠之國外客戶、廠方人員

或快遞業者出口至國外測

試、維修，非屬貿易主管

機關公告限制輸出入貨品

項目，且價值未逾貿易主

管機關依貨品輸出、入管

理辦法所訂限額者，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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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辦理。 

   第一項第三款及前項

之限額得由管理局會同海

關依實際狀況彈性調整。 

   第一項第三款申請案

件得以電子傳輸方式辦

理。 

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辦理。 

   第一項第三款及前項

之限額得由管理局會同海

關依實際狀況彈性調整。 

第三十一條 內銷或輸往課

稅區之保稅貨品，應繕具

報單，報經海關補徵進口

稅捐後，始准放行。 
   前項保稅貨品屬貿易

主管機關公告限制輸出入

貨品項目者，須經管理局

或相關主管機關核准。屬

售予課稅區廠商再加工外

銷者，應另行向海關申請

沖退稅用報單副本，供加

工外銷出口後辦理退稅。 
   前二項保稅貨品，發

現損壞或規格、品質與原

訂合約不符，須由園區廠

商賠償或調換者，該項賠

償或調換之出區貨品，免

繳關稅。 
   前項免繳關稅貨品應

於原貨品放行後一個月內

提出申請，並檢附有關證

件，經海關查明屬實者為

限。其機器、設備內銷或

輸往課稅區後，運回園區

修理、裝配者，應依關稅

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一項保稅產品依下

列方式之一課徵關稅： 
一、國內有產製者，按出

廠時形態完稅價格減

除百分之三十後之餘

額課徵進口關稅。 

二、其產品為保稅範圍外

尚未能產製者，依所

使用原料或零件課徵

進口關稅。 

第三十一條 內銷課稅區之

保稅貨品，應繕具報單，

報經海關補徵進口稅捐

後，始准放行出區。 
   前項保稅貨品屬貿易

主管機關公告限制輸出入

貨品項目者，須經管理局

核准。屬售予課稅區廠商

再加工外銷者，應另行向

海關申請沖退稅用報單副

本，供加工外銷出口後辦

理退稅。 

   前二項內銷課稅區之

貨品，發現損壞或規格、

品質與原訂合約不符，須

由園區廠商賠償或調換

者，該項賠償或調換之出

區貨品，免繳關稅。 
   前項免繳關稅貨品應

於原貨品放行後一個月內

提出申請，並檢附有關證

件，經海關查明屬實者為

限。其機器、設備內銷課

稅區後，運回園區修理、

裝配者，應依關稅法相關

規定辦理。 

   內銷課稅區之產品依

下列方式之一課徵關稅： 

一、國內有產製者，按出

廠時形態完稅價格減

除百分之三十後之餘

額課徵進口關稅。 

二、其產品為保稅範圍外

尚未能產製者，依所

使用原料或零件課徵

進口關稅。 

一、考量實務需要，因應貿

易型態多樣化，擴大現

行條文第一項之適用範

圍，除內銷外，尚包括

園區事業與課稅區廠商

間或其他課稅區之分廠

間貨物交付，爰於本項

增列「輸往」課稅區之

保稅貨品，亦得繕具報

單，報經海關補徵進口

稅捐放行，並酌作文字

調整，將「放行出區」

改為「放行」。 
二、屬貿易主管機關公告限

制輸出入貨品項目之保

稅貨品，其簽審核准機

關，除管理局外，亦涉

及相關主管機關，爰於

第二項增訂「或相關主

管機關」，以資周延。 
三、配合第一項修正，酌為

調整第三項至第五項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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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條 前條保稅貨

品，得依第五條、第六條

及下列規定辦理自行點驗

進出區及按月彙報業務： 
一、園區事業提供相當金

額之擔保，保證應繳

納之稅費者，得由園

區事業或買賣雙方聯

名繕具報單，向海關

辦理按月彙報。 
二、設置按月彙報登記

簿，於出廠前按出廠

批數逐批登記日期、

品名、規格、數量、

價格及預估稅額後，

於保證金數額內准由

園區事業先行提貨出

廠。 
三、園區事業應於次月十

五日以前，將上月貨

品彙總繕具報單辦理

補稅。 
   前項屬非交易行為之

保稅貨品於海關放行後須

留置原廠區者，應採逐筆

申報方式通關，不適用前

項規定。 

第三十二條 前條內銷課稅

區之貨品，得依第五條、

第六條及下列規定辦理自

行點驗進出區及按月彙報

業務： 

一、內銷補稅案件若以課

稅區廠商為納稅義務

人，並由園區事業提

供相當金額之擔保，

保證繳納課稅區廠商

應繳納之稅費者，得

由園區事業與課稅區

廠商聯名繕具報單，

向海關申請按月彙

報。 
二、設置按月彙報內銷登

記簿，於出廠前按出

廠批數逐批登記內銷

日期、品名、規格、

數量、價格及預估稅

額後，於保證金數額

內准由園區事業先行

提貨出廠。 
三、園區事業應於次月十

五日以前，將上月內

銷貨品彙總繕具報單

辦理補稅。 

一、配合前條修正，第一項

序言酌作文字調整。 
二、實務上納稅義務人不限

於課稅區廠商，爰刪除

第一項第一款以課稅區

廠商為納稅義務人等文

字，以利適用於納稅義

務人為園區事業等情

形；其餘內容酌作文字

調整。 
三、配合前條修正，刪除第

一項第二款、第三款

「內銷」文字，以適用

於其他保稅貨物交付之

態樣。 
四、因應實務作業，非交易

行為之保稅貨品有於海

關放行後留置原廠區需

要者，因未有交易憑證

難以查核，爰於第二項

增訂其報關及管控方

式，不適用前項按月彙

報方式。 
 

第三十三條 園區事業在生

產過程中所產生之副產

品、廢品、下腳及次品

等，均應按類別、性質依

序儲存於倉庫或經管理局

及海關認可之地點，屬半

製品之廢品，並應分別列

明以備查核。 
   前項所稱副產品，指

在生產目標產品過程中，

附帶產出之其他產品。 
   第一項所稱廢品，指

園區事業所有不堪使用之

機器、設備、零組件或材

料，其本身事業不能利用

者；或未經製造過程，仍

第三十三條 園區事業在生

產過程中所產生之副產

品、廢品、下腳等，均應

按類別、性質依序儲存於

倉庫或經管理局及海關認

可之地點，屬半製品之廢

品，並應分別列明以備查

核。 
   前項所稱廢品，指園

區事業所有不堪使用之機

器、設備、零組件或材

料，其本身事業不能利用

者；或未經製造過程，仍

屬資產之一部分者；或其

產品及設備因災害受損，

本身事業不能利用，仍屬

一、為利海關管理園區事業

於生產過程中所產生之

次品，於第一項增列

「次品」，並參照海關

管理保稅工廠辦法第四

十四條之一第一款規

定，於第五項增列次品

之定義。 
二、本辦法未定義副產品，

為利海關實務執行順

暢，爰參照海關管理保

稅工廠辦法第四十四條

之一第二款，於第二項

增列副產品定義，現行

條文第二項及後續項次

遞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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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資產之一部分者；或其

產品及設備因災害受損，

本身事業不能利用，仍屬

資產之一部分者。 
   第一項所稱下腳，指

園區事業在其製造過程

中，所殘餘之渣滓、廢

料，且該事業不能利用

者；或非經產製過程所積

存之渣滓、廢料、包裝從

物，且不屬於資產之一部

分者。 

   第一項所稱次品，指

產品存在缺陷或瑕疵，致

未達客戶品質要求，但仍

具備產品全部或部分功

能，仍可供銷售者。 

資產之一部分者。 
   第一項所稱下腳，指

園區事業在其製造過程

中，所殘餘之渣滓、廢

料，且該事業不能利用

者；或非經產製過程所積

存之渣滓、廢料、包裝從

物，且不屬於資產之一部

分者。 

第三十四條 前條副產品、

廢品、下腳及次品等之報

廢，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有利用價值部分： 
  (一)經報廢後本身不能

利用而能變價者，

由管理局派員或委

託專業機構會同海

關現場監毀，依其

剩餘價值，由園區

事業繕具報單補稅

提領出區。其屬貿

易主管機關公告限

制輸出入貨品項目

者，園區事業應另

向管理局或相關主

管機關申請許可

證。 
  (二)前目作業，園區事

業亦得向海關辦理

預估每次報廢數

量，就其剩餘價

值，依關稅法有關

規定向海關先行辦

理報關，並繳納相

當金額之保證金放

第三十四條 前條副產品、

廢品、下腳等之報廢，應

依下列規定處理： 

一、有利用價值部分：園

區事業應於事前向管

理局申請專案核准；

由管理局派員或委託

專業機構會同海關現

場監毀。其屬貿易主

管機關公告限制輸出

入貨品項目者，園區

事業應另向管理局申

請許可證，經海關依

關稅法有關規定核定

完稅價格計徵稅捐

後，由園區事業補稅

提領出區；上述作業

園區事業亦得經管理

局核准，以預估每年

處理監毀數量，依其

剩餘價值事先補稅。

園區事業於海關及管

理局監毀後，得在預

先補稅額度內准予提

領出區。 
二、無利用價值部分：管

一、配合前條修正，於第一

項序言增列次品項目。 
二、第一項報廢作業係依有

無利用價值區分處理程

序，惟有關副產品、廢

品、下腳、次品等之報

廢，其報廢後物品有無

利用價值，於實務執行

迭生爭議，為利適用明

確，爰參照加工出口區

區內事業之廢品下腳處

理辦法第七條及第八條

規定，於修正條文第一

項第一款第一目及第二

款增訂有無利用價值之

定義，以利海關課稅有

所依循。 

三、為利規範體系明確，將

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一款

前、後段分列為二目。

依現行實務作業，園區

事業保稅貨品報廢案件

事先申請核准，僅係確

認報廢監毀時間，尚無

須由管理局為專案核准

之特殊情形，為簡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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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事後再經管理

局及海關監毀後分

批提領出區。園區

事業於報關放行後

四個月內，應檢具

實際交易數量之發

票，供海關核定完

稅價格；其有正當

理由者，應於期限

屆滿前向海關申請

延長，延長期限不

得逾報關放行後六

個月。 
二、無利用價值部分：經

報廢後本身不能利用

且不能變價者，由管

理局派員或委託專業

機構會同海關監毀。 
   前項廢品、下腳等，

其未在產品單位用料清表

用料量中另列有損耗率或

未經核准者，得核實沖銷

保稅原料帳。 
   第一項報廢作業程

序，得以電子傳輸方式辦

理，且園區事業應依據廢

棄物清理法之規定處理。 
   第一項報廢銷毀案

件，其經海關認證為安全

認證優質企業之園區事

業，得免監毀；安全認證

優質企業以外之其他園區

事業，其下腳本身無須除

帳，經管理局及海關認定

已屬毀損狀態者，該品項

得免監毀。 

理局派員或委託專業

機構會同海關監毀。 

   前項廢品、下腳等，

其未在產品單位用料清表

用料量中另列有損耗率或

未經核准者，得核實沖銷

保稅原料帳。 

   經核准處理之廢品、

下腳等，園區事業應依據

廢棄物清理法之規定處

理。 
   第一項保稅貨品報廢

業務得以電子作業方式辦

理。 
   第一項報廢銷毀案

件，其經海關認證為安全

認證優質企業之園區事

業，得免監毀。 

業程序，減少不必要管

制，爰刪除現行條文第

一項第一款前段園區事

業應於事前向管理局申

請專案核准之規定；並

於修正條文第一項第一

款第一目增列「相關主

管機關」，理由同第三

十一條說明二。 

四、修正條文第一項第一款

第二目為現行條文第一

項第一款後段移列，配

合前目修正，刪除經管

理局核准之規定，並參

照財政部八十六年二月

三日台財關第八五○六

九四○一一號函及配合

實務作業，修正預估期

間、補稅方式及增訂有

利用價值之物品所繳保

證金檢送發票之補正期

限。 

五、現行條文第三項及第四

項合併為修正條文第三

項，並酌作文字調整；

第五項項次順移為修正

條文第四項。 

六、因應實務作業需求，部

分無須除帳之下腳品

項，其形態已屬毀損狀

態，實際已無派員監毀

之必要，爰於修正條文

第四項增訂該品項得免

監毀之規定。 

第三十七條 園區事業之原

料或半製品運往課稅區加

工所委託加工之廠商，以

從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之

研究機構或已辦妥工廠登

記之工廠為限。 
   園區事業之原料或半

第三十七條 園區事業之原

料或半製品運往園區外加

工所委託加工之廠商，以

從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之

研究機構或已辦妥工廠登

記之工廠為限。 
   園區事業申請委託加

一、園區事業委託加工案件

有運往課稅區及其他保

稅區之情形，考量各該

保稅區法規已規範進駐

事業之資格，並經審查

後進駐，其資格無須於

本辦法重複規範，爰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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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品委託課稅區廠商加

工，應檢附合約書或經

委、受託加工雙方簽署之

訂單、加工廠商之工廠登

記證明文件，向管理局申

請核准。但園區事業委託

其設立於課稅區分廠之委

託加工案件，合約或訂單

得以其他相關證明文件代

替。本項作業之申請，得

以電子傳輸方式辦理，並

應於核准後一年內運出園

區加工。 
   前項委託加工案件，

加工廠商所添加之原料不

得申請退稅。 
   園區事業之原料或半

製品得委託科學園區園區

事業、加工出口區區內事

業、農業科技園區之園區

事業或保稅工廠加工，加

工廠商所添加之保稅原料

得申請除帳。 
   園區事業以自己名義

由加工廠商或設立於其他

關區之分廠處直接出口加

工品者，逕憑出口報單向

海關結案。 
   第二項及第四項委託

加工案件，以貨物運出廠

(區)日期起算一年內為

限，屆期未運回者，應自

期限屆滿之次日起十日內

繕具報單補稅。 

工，應檢附合約書或經

委、受託加工雙方簽署之

訂單、加工廠商之公司與

工廠登記證明文件。同一

公司設立於不同園區內之

各分廠間之互託加工案

件，受理委託加工申請之

管理局核准後，應通知受

託加工廠之管理局，受託

加工之分廠可免再申請核

准；委託加工案件之申

請，得以電子文件方式辦

理之。 
   前項委託加工案件，

加工廠商所添加之原料不

得申請退稅，其加工廠商

為科學園區園區事業、加

工出口區區內事業、農業

科技園區之園區事業或保

稅工廠者，得申請除帳。 
   園區事業以自己名義

由加工廠商或設立於其他

關區之分廠處直接出口加

工品者，應檢具出口地海

關核發之報單副本向海關

銷案。 
   第一項保稅貨品運往

區外加工者，以經管理局

核准日起一年為限；屆期

未運回者，應自期限屆滿

之次日起十日內繕具報單

補稅。 

第一項所定應具備資格

要件限於委託課稅區廠

商加工之案件。 

二、考量委託加工案件之加

工廠商為保稅區廠商，

例如科學園區園區事

業、保稅工廠等，基於

保稅區廠商係經各主管

機關依法規審查後進

駐，對保稅貨品之管理

及流向掌握較為周嚴，

並參照加工出口區保稅

業務管理辦法第三十六

條規定，就園區廠商委

託保稅區廠商加工案

件，無須再向管理局申

請核准，爰將第二項規

定限縮於委託課稅區廠

商加工之案件，並配合

刪除現行條文第二項有

關同一公司設立於不同

園區內之各分廠間之互

託加工案件規定，以達

簡政便民、提昇園區廠

商競爭力之目的。 

三、同一園區事業委託其設

立於課稅區分廠之委託

加工案件，因設立於課

稅區分廠無營利事業統

一編號，實際亦有無法

提供合約或訂單等文件

情形，爰於第二項但書

增列合約或訂單得以其

他相關證明文件替代，

以符實務。 

四、為避免園區事業申請委

託課稅區廠商加工案件

經核准後，久未運出園

區加工，爰於第二項末

段增列運出園區加工之

期限。 

五、依修正條文第二項，僅

委託課稅區廠商加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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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須向管理局申請核

准，園區事業委託保稅

區廠商加工案件無須申

請核准，惟保稅區廠商

所添加之保稅原料仍得

申請除帳，爰將現行條

文第三項後段規定酌為

文字修正並移列至第四

項，後續項次遞移。 

六、配合實務作業，修正條

文第五項規定酌為文字

修正。 
七、配合第二項修正，園區

事業委託保稅區廠商加

工案件已無申請核准之

規定，爰將修正條文第

六項委外加工運回期限

之起算點，修正為「以

貨物運出廠(區)日期起

算」。 
第三十八條 園區事業自備

之保稅模具得經管理局核

准後，供委託加工之加工

廠商使用。但屬前條第四

項情形，得免申請核准。 

前項申請方式及期

限，依前條委託加工之規

定辦理。 

第三十八條 園區事業自備

之保稅模具得經管理局核

准後運出區外，供委託加

工之加工廠或跨區另設之

分廠使用；其申請方式及

期限依前條委託加工之規

定辦理之。 

配合前條修正，爰於現行條

文增列但書，屬前條第四項

情形，得免申請核准，並刪

除「跨區另設分廠」，理由

同前條修正理由說明二，以

及酌為文字調整；另將現行

條文後段規定申請方式及期

限移列為第二項。 

第三十九條 區外廠商得以

其原料或半製品委託園區

事業加工。但課稅區廠商

委託時，以向主管機關辦

妥公司或其他商業組織登

記者為限。 
   園區事業受託加工，

須添加保稅原料者，於加

工品出區前，應準用第七

條規定造具產品單位用量

清表，及加註受託加工案

件字樣送海關備查，並繕

具報單向海關辦理通關手

續，海關於審核報單時，

得要求提供委託加工證明

第三十九條 區外廠商以其

原料或半製品委託園區事

業加工，園區事業應檢附

委託加工合約書或訂單，

委託加工廠商之營業登記

證明文件，向管理局申請

核准。 
   園區事業受託加工，

須添加保稅原料者，於加

工品出區時，應繕具報

單，向海關辦理通關手

續。 

一、為簡政便民及提升園區

事業競爭力，有關園區

事業受託加工案件，刪

除第一項後段須向管理

局申請核准之規定。園

區事業受託加工案件有

接受課稅區及其他保稅

區廠商委託之情形，考

量受託加工案件之委託

加工廠商為保稅區廠

商，例如科學園區園區

事業、保稅工廠等，基

於保稅區廠商係經各主

管機關依法規審查後進

駐，對保稅貨品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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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本條加工品出區，得

準用第三十二條規定程序

辦理自行點驗進出區及按

月彙報。 

 

及流向掌握較為周嚴，

園區事業受理是類案

件，不須特別查證委託

廠商資格，僅規範委託

課稅區廠商資格要件，

爰第一項修正為「區外

廠商得以其原料或半製

品委託園區事業加工。

但課稅區廠商委託時，

以向主管機關辦妥公司

或其他商組織登記者為

限」。 

二、配合第一項修正已刪除

園區事業受託加工應事

前申請核准之規定，為

兼顧海關查核需要，於

第二項增列加工品出區

前，園區事業應準用第

七條規定造具產品單位

用量清表，並加註受託

加工案件字樣送海關備

查；海關於審核報單

時，並得要求提供委託

加工證明文件；其餘酌

為文字調整。 
三、配合實務需求，簡化受

託加工品通關程序，受

託加工案件之加工品出

區時，園區事業得準用

第三十二條規定程序辦

理自行點驗進出區及按

月彙報，爰增訂第三

項。 
第四十條 園區事業之保稅

貨品運往區外委託代為修

理、檢驗或組裝測試者，

應填具科學園區保稅貨品

運出區修理、檢驗或組裝

測試申請書報請海關審核

並繳納稅款保證金後放行

出區。 
   前項保稅貨品，價值

未逾海關核定限額者，得

第四十條 園區事業之保稅

貨品運往區外委託代為修

理、檢驗或組裝測試者，

應填具科學園區保稅貨品

運出區修理、檢驗或組裝

測試申請書報請海關審核

並繳納稅款保證金後放行

出區。 

   園區事業進口或自其

他科學園區園區事業、加

一、園區廠商保稅貨品運往

區外委託代為修理、檢

驗或組裝測試業務案

件，其免繳保證金、得

辦理自行點驗進出區，

現行條文第四項移列至

第二項，並增列具自行

點驗進出區及按月彙報

資格之園區事業，得免

向海關申請，以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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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繳保證金，逕憑生產性

貨品出區放行單向海關申

請出區；其具自行點驗進

出區及按月彙報資格者，

得免向海關申請。 
   園區事業進口或自其

他科學園區園區事業、加

工出口區區內事業、農業

科技園區園區事業、保稅

倉庫、物流中心、自由港

區事業或保稅工廠購買之

保稅貨品，經管理局核

准，向海關申請於繳納稅

款保證金後，得直接運至

區外委託檢驗、組裝測

試，並應於完成後運回；

其保稅貨品屬價值未逾海

關核定限額者，得免繳保

證金。 

      本條保稅貨品之進出

區紀錄之管理，準用第八

條規定辦理。 

   第一項至第三項作

業，得以電子傳輸方式辦

理。 

工出口區區內事業、農業

科技園區園區事業、自由

港區事業或保稅工廠購買

之保稅貨品，經管理局核

准，向海關申請於繳納稅

款保證金後，得直接運至

區外委託檢驗、組裝測

試，並應於完成後運回。 

   第一項運往區外之保

稅貨品屬價值逾海關核定

限額之機器、設備者，應

經管理局核准後向海關申

請出區。前二項及本項作

業，得以電子傳輸方式處

理。 
   第一項保稅貨品，價

值未逾海關核定限額者，

得免繳保證金，逕憑生產

性貨品出區放行單申請出

區，並得依第五條、第六

條規定，辦理自行點驗進

出區。 

確；現行條文第二項以

下規定遞移。 

二、配合實務需求，修正  

條文第三項增列自保稅

倉庫、物流中心保稅貨

品情形；復考量海關執

行保稅貨品稽查控管情

形尚屬順暢，得適度放

寬事前繳納稅款保證金

規定，爰於後段增列未

逾海關核定限額之保稅

貨品得免繳保證金。 

三、依實務運作情形檢討，

逾海關核定限額之機

器、設備出區，尚無與

其他保稅貨品為不同規

範之必要，爰刪除現行

條文第三項前段須經管

理局核准之規定。 

四、配合海關查核需要，於

修訂條文第四項增訂

「本條保稅貨品之進出

區紀錄之管理，準用第

八條規定辦理」。 
五、現行條文第三項後段規

定移列至修正條文第五

項，並酌作文字調整。 
第四十一條 前條保稅貨品

修理、檢驗或組裝測試

後，應於出區或管理局核

准日後六個月內運回，運

回區內時應填具園區事業

出區保稅貨品運回進廠申

請書，向海關辦理銷案及

退還保證金手續。未依限

運回者，應於期滿後十日

繕具報單補稅。 
   前項保稅貨品，其情

形特殊不能於期限運回

者，應檢具區外受理廠商

或其他關區分廠書面資

料，於期限前提出申請，

經原核准之海關或管理局

第四十一條 前條保稅貨品

修理、檢驗或組裝測試

後，應於出區後六個月內

運回，運回區內時應填具

「園區事業出區保稅貨品

運回進廠申請書」，向海

關辦理銷案及退還保證金

手續。未依限運回者，應

於期滿後十日繕具報單補

稅。 
   前項出區之保稅貨

品，其情形特殊不能於期

限運回者，應檢具區外受

理廠商或他關區分廠書面

資料，於期限前提出申

請，經海關查明屬實後，

一、第一項保稅貨品運回時

點係出區後起算，惟前

條第三項所定直接運至

區外檢驗、組裝測試情

形，於實務認定生有爭

議，爰增列以「管理局

核准日」為起算時點，

以利適用明確。 

二、配合前條保稅貨品運至

區外檢驗、組裝測試之

核准機關包括海關及管

理局，修正第二項展延

之同意機關；並刪除後

段機器、設備應由管理

局同意之規定，理由同

前條說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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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後，得展延之，其合

計期限不得逾一年。 
   前二項作業，得以電

子傳輸方式辦理。 

得展延之；機器、設備應

由管理局同意，其合計期

限不得逾一年。 

三、為擴大推動無紙化通

關，簡化通關作業手

續，於第三項增訂運回

銷案及申請展延作業，

得透過電子傳輸方式申

報。 

第四十二條 園區事業產品

或供貿易用成品出區展

示，應填具園區事業產品

或供貿易用成品出區展示

申請書報請海關審核並繳

納稅款保證金後放行出

區。出區展示產品或供貿

易用成品運回時，應填具

園區事業出區展示產品或

供貿易用成品運回進廠申

請書向海關辦理銷案手

續；本項作業，得以電子

傳輸方式辦理。 

   前項產品或供貿易用

成品價值未逾海關核定限

額者得免繳保證金，逕憑

生產性貨品出區放行單向

海關申請出區手續；其具

自行點驗進出區及按月彙

報資格者，得免向海關申

請進出區手續。 
   產品或供貿易用成品

出區展示時間不得超過六

個月，情形特殊者，得於

期限屆滿前申請展期，其

合計期限不得超過一年，

期滿即應運回，未依期限

運回者，應於期滿後十日

繕具報單補稅。 

第四十二條 園區事業產品

或供貿易用成品出區展

示，應填具園區事業產品

或供貿易用成品出區展示

申請書報請海關審核並繳

納稅款保證金後放行出

區。出區展示產品或供貿

易用成品運回時，應填具

園區事業出區展示產品或

供貿易用成品運回進廠申

請書向海關辦理銷案手

續；本項作業，得以電子

傳輸方式辦理。 

   前項產品或供貿易用

成品價值未逾海關核定限

額者得免繳保證金逕憑生

產性貨品出區放行單向海

關申請出區手續，並得依

第五條、第六條規定，自

行點驗進出區。 
   產品或供貿易用成品

出區展示時間不得超過六

個月，情形特殊者，得於

期限屆滿前申請展期，其

合計期限不得超過一年，

期滿即應運回，未依期限

運回者，應於期滿後十日

繕具報單補稅。 

一、第二項後段明定具自行

點驗進出區及按月彙報

資格之園區事業，得免

向海關申請，以資明

確。 

二、其餘項次未修正。 

第六章之一 園區事業提供

維修服務業務 

 一、本章新增。 

二、因應商業型態瞬息萬

變，園區產業多元發

展，園區事業得由提供

高科技產品之修理及所

衍生之檢驗、測試或維

護服務，累積技術能

量，提昇附加價值，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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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海關管理保稅工廠

辦法第二十四條規定，

增訂本章，依本法第二

十二條第二項之授權規

定，賦予相關產品保稅

便利，以促進園區事業

競爭力。 

第四十二條之一 園區事業

登記之區內營業項目具有

維修者，得辦理相關產品

之修理及其所衍生之檢

驗、測試或維護(以下簡

稱維修產品)業務，並設

置維修產品之存放專區，

及編製維修專用帳冊報經

海關驗印，向海關辦理通

關手續。 
   前項帳冊如以電腦處

理者，準用第八條第四項

規定辦理。 
   維修產品為園區事業

自國外進口者，得暫免向

海關提供相關擔保，惟應

於進口放行之翌日起六個

月內復運出口；其情形特

殊者，得於期限屆滿前以

書面敘明理由向海關申請

延長，延長期間以六個月

為限。未於期限屆滿前出

口者，應於期限屆滿之翌

日起十日內繕具報單補

稅。 

   維修產品自保稅工

廠、加工出口區區內事

業、農業科技園區園區事

業、保稅倉庫、物流中心

及自由港區事業運入者，

園區事業得準用第二十條

第三項規定辦理自行點驗

進出區及按月彙報業務。 
   第一項維修產品有使

用保稅原料維修者，應於

該產品出口（廠）前，向

 一、本條新增。 

二、因應園區產業多元發

展，為使園區事業得以

保稅方式辦理相關產品

之維俢及所衍生之檢

驗、測試或維護業務，

促進園區事業競爭力，

達成科學園區促進高級

技術產業發展之宗旨，

爰參照海關管理保稅工

廠辦法第二十四條及保

稅工廠提供維修服務監

管要點增訂本條規定。

第一項規定園區事業營

業項目明列維修其他事

業產品者，得於建置相

關控管程序後，就提供

其他事業產品之保稅維

修服務，賦予相關產品

保稅便利。 
三、第三項規範自國外進口

維修產品得暫免提供擔

保之期間及限制；又為

因應實務案件或有維修

程序繁複等特殊情形，

並規定得申請延長之程

序，及倘未於期限屆滿

前出口應予補稅規定。 
四、因委託維修產品自相關

保稅區運入時，保稅貨

品之管理及流向掌握均

較為周嚴，於第四項規

定園區事業得以自行點

驗進出區及按月彙報方

式辦理。 

五、為有效控管園區事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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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申報裝卸之保稅原

料、零組件對照清表備

查，逾期未送備查者不予

除帳；其拆卸之零組件應

登列專用帳冊控管，相關

出口、補稅及報廢程序，

準用第二十條、第二十二

條第一項、第三十一條第

一項及第三十四條規定。 
   維修產品應列入年度

盤存結算，經結算結果，

結存數量與盤存數量不符

時，應敘明理由報請監管

海關查明原因，並準用第

十二條規定。 

維修產品，其於維修過

程中有使用保稅原料

者，須列明以供海關審

核，爰於第五項規定應

於出口（廠）前向海關

申報維修產品裝卸之保

稅原料、零組件對照表

備查之規定，及未送備

查之效果；另拆卸之零

組件仍屬保稅狀態，於

後段規定仍應登列專用

帳冊控管，及出口、補

稅及報廢等事項應依循

之程序。 

六、第六項規定園區事業維

修產品亦應列入年度盤

存結算，及結算數量不

符之處理情形，以加強

控管，避免生有弊端。 

七、又倘海關於執行實務遇

有園區事業違法情事，

應由海關視其情節，依

本法、關稅法、海關緝

私條例等規定處理，併

予敘明。 

 

行政院公報 第 025 卷 第 210 期  20191107  教育科技文化篇 

 

 

 
 
 
 
 
 
 



 
 
    
   HistoryItem_V1
   StepAndRepeat
        
     Trim unused space from sheets: no
     Allow pages to be scaled: no
     Margins and crop marks: none
     Sheet background: Page 1 to 16 (repeat 0) of file /fileserver/公用資料夾/04_印前部/行政院公報/eg025210/ALL/ch05-15-預告修正「科學園區保稅業務管理辦法」部分條文草案-z3.pdf
     Layout: rows 1 down, columns 1 across
     Align: top left
      

        
     0.0000
     10.0000
     20.0000
     0
     Corners
     0.3000
     ToFit
     1
     1
     0.7000
     0
     0 
     1
     0.0000
     0
    
     Best
     509
     218
    
    
     0.0000
     TL
     0
            
       CurrentAVDoc
          

     0.0000
     0
     2
     0
     0
     0 
      

        
     QITE_QuiteImposingPlus2
     Quite Imposing Plus 2 2.0
     Quite Imposing Plus 2
     1
      

   1
  

 HistoryList_V1
 qi2base



